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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過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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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縣小英後援榮譽總會長、彰化活力旺企業協會榮譽理事長的蕭明仁22日表示，勞工過勞
死「可能是自己本身有病」。但他事後澄清是本意遭到扭曲。（取自2017年立法院IVOD）



日本 Karoshi認定爭議的發展

• 1950s職業引起的心腦血管疾病案例

• 1961 制訂「中樞神經及循環系統疾病之業務上外認定基準」

發病前：明確/業務相關/強度強/異於平常之突發性災害事件

• 1981「大阪急性死等労災認定連絡會」 1982出版「過勞死」

• 1987 重新制訂「職業引起的心腦血管疾病認定指引」

接受發病「前一週內過重負荷」也可視為致病成因

• 1988「過労死弁護団全国連絡会議」

• 1995 1995 2001修訂

接受「長期過重負荷」亦可能導致心腦血管疾病

[鄭雅文、吳宣蓓、翁裕峰：過勞職災的認定爭議與政策因應：日本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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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oshi過勞引起的疾病（死亡）

•男性
• 34-44 歲；45-54 歲
•腦血管疾病
出血性/梗塞性中風、蜘蛛膜下腔出血…

• 心血管疾病
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心臟衰竭…

• 其它
消化性潰瘍、自殺…

An analysis of 203 cases by Dr.Tetsunojo Uehata (上畑鉄之丞)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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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105.3.21

•職業病(170)
• 罹患職業病種類表表列疾病，符合職業範圍

• 罹患增列之職業病種類或有害物質所致之疾病

• 勞動部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

•視為職業病
• 疾病之促發或惡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

• 罹患精神疾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
腦心血管疾病



台灣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的
適用法規

修正日期 條次 內容

57.06.21 內政部台內社字第276356號函准予備查。

80.06.05 19 被保險人於作業中，因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
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傷害。

86.02.27 21 被保險人於作業中，因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
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22 被保險人於下班應經途中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促發與
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98.06.15 22 被保險人於第4條、第9條、第10條、第16條及第17條規定
之途中促發疾病，其疾病之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視為職業病。

100.08.09 21 被保險人疾病之促發或惡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
為職業病。

22 刪除。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100年立法院第7屆第8會期第7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
則第21條、第22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21條 被保險人疾病之促發或惡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視為職業病。

現行條文 第22條 被保險人於作業中，因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
之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說明 1.本會99年12月17日修正公告之「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
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職業引起之腦血管及心
臟疾病等已不限工作場所促發，且被保險人原有疾病，如因工
作原因超越自然進行過程而明顯惡化，仍以職業病處置，爰配
合修正。

2.現行條文「於作業中，因工作當場促發」易被解讀為於工作場
所促發，才納入職業病之認定。惟實務上，被保險人之疾病，
不論係於工作場所或工作場所以外地點（如：家中或現行第22
條規定之上、下班、公差、雇主指派參加活動、職業傷病診療
、必要外出用餐之途中）促發，如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即納入職業病之認定。

3.另被保險人依本準則第3條、第19條認定為職業病者，非屬本條
適用之範圍，併予敘明。



脳血管疾患及び虚血性心疾患等の認定基準について
（負傷に起因するものを除く）

平成7年2月1日 (1995) 基発第 38 号

平成8年1月22日 (1996) 基発第 30 号

平成13年12月12日 (2001) 基発第 1063 号

平成22年5月7日 (2010) 改正基発 0507 第 3号

令和2年8月21日 (2020) 改正基発 0821 第 3号

中樞神經及循環系統疾病在職業上、外的認定基準昭和36年 (1961)

短期間業務過重與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發作的關係昭和62年 (1987)

台灣：

1991
2004
2010
2016
2018

認定參考指引的演變



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參考
指引 （外傷導致者除外）

導論

• 一般疾病的診斷著重於疾病是否存在的認定，爭議較少，而
職業病的診斷涉及疾病與工作相關性的判斷，比較有爭議的
空間，而相較於其他類型之職業病，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促
發與工作相關性之爭議更大、認定也更為困難。

• 全世界針對職業病種類較有共識者，係依國際勞工組織
（ILO）之職業病種類表為主，目前ILO尚未將腦血管及心
臟疾病納入，僅日本、韓國及我國納為職業病保險給付範圍。

• 為減輕職業病認定申請者說明發病經過及與職業相關性的困
難，及促進職業病認定程序的迅速化及公正化，日本及韓國
均訂定相關認定基準及類似例示解說等來協助判斷。

台灣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外傷導致者除外）2018



目標疾病

• 基於職業病給付審查或補償認定之需要，本指引列舉職
業原因促發之腦血管與心臟疾病如次：

• 腦血管疾病

包括：腦出血、腦梗塞、蜘蛛膜下腔出血及高血壓性

腦病變。

• 心臟疾病

包括：心肌梗塞、急性心臟衰竭、主動脈剝離、狹心

症、嚴重心律不整、心臟停止及心因性猝死。

台灣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外傷導致者除外）2018



過勞與腦、心血管疾病進行及發作之關係

• 異常事件促發或過重工作負荷使病變加速惡化！

過勞死

1.累積過勞
引起惡化

1

2

2.異常事件
或短期過重
負荷促發

心
血
管
及
腦
血
管
病
變
狀
態

時間

慢性疾病

3.異常事件或
短期過重
負荷促發

過勞死過勞死

3
自然死

疲勞蓄積

來源：the MHLW Expert Study Committee Report on Standards for Recognition of Brain and Heart diseases. Japan, 2001.



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
認定參考指引修正對照表 99.12.17

•因考量20歲以上正常成人，冠狀動脈即開始有粥
狀硬化現象，若標準設定為「冠狀動脈沒有明顯
的粥狀硬化者發生急性心肌梗塞，比較可能為工
作上壓力所引起」，此於醫學臨床判定上具其困
難性，故另加註「若急性心肌梗塞病變伴隨有明
顯之冠狀動脈粥狀硬化，仍無法完全排除職業因
素促發之可能性，需回歸勞動者工作負荷情形等
條件，予以綜合性評估」。

台灣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外傷導致者除外）2010



工時過長與睡眠不足是勞工心肌梗塞危險因子
(每週>60小時) (每天≤5小時)

Liu Y, Tanaka H, Occup Environ Med 2002



Hamazaki et al., 2011

日本研究中年男性勞工世代，發現睡眠時間
不足是中風及冠狀動脈疾病等腦心血管疾病
的危險致病因子。



腦、心臟疾病發病的危險性將是 1.8倍~3.2倍

當睡眠時間在 5小時以下時（和 6~8小時做比較）

勞動者的生活時間中的加班時間與睡眠時間
人所必須、

非勞動的生活時間

６小時

基本勞動時間

８小時

加班時間

睡眠時間

１４小時 ５小時 ５小時

每天加班 5小時 =每月加班 100小時（ 5 hrs × 20 days）
每月工作 60工時 =每月加班 80小時（20 hrs × 4 wks）

腦、心臟疾病的危險性

睡眠時間與腦、心臟疾病風險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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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認定指引 2015年版

認定指引(2010) 認定指引(2015)

發病日至發病前1個月之加班時數超過100小時，或發病日至發病
前2至6個月內，月平均超過80小時的加班時數，其加班產生之工
作負荷與發病之相關性極強。





步驟 1：整理發病前單月加班工時



步驟 2：比對發病前第1個月加班工時



步驟 3：發病前 2至 6月平均加班工時



工作型態及伴隨精神緊張之
工作負荷影響程度

表3.工作型態之工作負荷評估

不規律的工作

工作時間長的工作

經常出差的工作

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

作業環境

異常溫度、噪音、時差

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表4.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負荷
程度之評估

日常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接近發病時期所伴隨的精
神緊張之工作相關事件





真實情況

即使勞工本來就有高血

壓、糖尿病或肥胖等慢

性病，只要工作加班時

數達到勞工保現險認定

基準，還是可以視為勞

工保險職業促發疾病!!!



三.懷疑過勞時，該如何預防？



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的公衛三段五級預防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促進健康 特殊保護 早期診斷和適切治療 限制殘障 復健

1.衛生教育
2.適宜的營養攝取
3.注意個性發展
4.提供適合的工作
5.婚姻與性教育
6.遺傳優生保健
7.體格檢查

1.實施預防注射
2.健全生活習慣
3.改進環境衛生
4.避免職業危害
5.預防事故傷害
6.攝取特殊營養
7.袪除致癌物質
8.慎防過敏來源

1.找尋病例

2.篩選檢定

3.特殊健康檢查

-治療和預疾病惡化

-避免疾病的蔓延

-避免併發和續發症

-縮短殘障期間

1.適當治療疾病以遏
止疾病的惡化並避

免續發和併發疾病

2.提供限制殘障和避
免死亡的設備

1.心理的、生理和職
能的復健

2.提供適宜的醫院、
設備和就業機會

3.工作治療

4.長期照護

選配工

-職前體格檢查

-過去傷病史

衛生教育

環境採樣

危害控制

1.取代

2.隔離

3.個人防護

4.行政管理

定期健康檢查

早期診斷

合理治療

復工管理

醫療復健

-醫療移離

-輔具

職能復健

-工作強化

-職務調整

-工作適應

-職務再設計

社會復健

早期復工

可感受期 症候前期 臨床期 殘障期 死亡

預防醫學 臨床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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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労死等防止対策白書 2020

每週工作時間≧60小時的受雇者百分比變化圖

帶薪年假百分比例的變化圖

引進制度的企業比例

知道合理輪班換班間距制度的企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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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預防目標疾病，特別是“過勞死ȹ和“過勞自殺ȹ，及早發現和處理。
目標疾病：腦/心臟病，也針對高血壓、動脈硬化等前驅疾病。



心肌梗塞的前趨症狀

British Heart Journal, 1970



腦血管疾病

•暫時性腦缺血(TIA)後 3 個月的中風風險約17%
[Wu CM et al. Early risk of stroke after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rch Intern Med 
2007;167:2417–2422.]

•適當治療TIA可減少80%中風的風險
[Rothwell PM et al. Effect of urgent treatment of transient ischaemic attack 
and minor stroke on early recurrent stroke (EXPRESS study): a p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sequential comparison. Lancet 2007;370:1432–1442.]
[Lavallee PC et al. A transient ischaemic attack clinic with round-the-clock 

access (SOSTIA): feasibility and effects. Lancet Neurol 2007;6:953–960]



心臟症狀評估

•常有前驅症狀

胸悶、胸痛

呼吸困難

噁心/嘔吐

心悸
後背



大腦缺血的症狀

暫時性腦缺血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s, TIA)

表情不對稱

手腳局部無力

口齒不清

三者任一 72%

三者全俱 >85%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二版)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華民國108年4月

•我國相關勞動法令規定及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TOSHMS)指引架構
• 政策、組織設計、規劃與實施、評估及改善措施



表四、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之風險等級表

註： 1.（）代表評分。

2. 0：低度風險；1或2：中度風險；3或4高度風險。

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
風險等級

工作負荷

低負荷
(0)

中負荷
(1)

高負荷
(2)

十年腦、
心血管疾
病風險

<10%   (0) 0 1 2

10-20%  (1) 1 2 3

＞20%   (2) 2 3 4



4.工作型態之工作負荷評估
表一、10年內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程度表

表二、工作負荷程度表



如何預防腦心血管及心理性等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促進健康 特殊保護 早期診斷和適切治療 限制殘障 復健

可感受期 症候前期 臨床期 殘障期 死亡

預防醫學 臨床醫學

37

資料來源：陳健仁(1978)



四.實例討論



問題討論



休息片刻…


